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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

討論文件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

使用煎炸油業界指引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

（食安中心） 2019 年  10 月發布的「使用煎炸油業界指引」（指

引）。

背景

2. 政府於 2015 年就規管食用油脂諮詢公眾，包括建議立

法規管食用油脂中的金屬污染物及有害物質。在公眾諮詢期

間，食物業界表示食肆中的翻用油或使用中的煮食油不應納

入規管範圍之內，業界希望政府能發布安全使用煎炸油的指

引（例如何時棄用廢食油等）供食肆參考及採用。

3. 因應業界的要求，食安中心於 2017 年 9 月委託了香港

理工大學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（研究顧問）展開使用煎炸油的

研究及編制指引，指引（附件一）的編制工作已經完成，食安

中心已於今年 10 月 22 日舉辦研討會向業界解釋指引，指引

同時已上載食安中心網頁供公眾參閱。

食用油脂的安全和品質標準

4. 政府 2015 年公眾諮詢中建議立法規管食用油脂中的

金屬污染物（砷、鉛）及有害物質（芥酸、黃曲霉毒素及苯並

[a]芘），有關規管建議涉及修改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（第

132 章）下兩條不同的附屬法例。我們去年 10 月完成部份法

例修訂工作，即修訂了《食物攙雜（金屬雜質含量）規例》（第

132V 章），規定了食用脂肪和油等食物中砷和鉛的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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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此外，我們現正就《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》（第 132AF
章）草擬更新規管建議，當中除包括工業製反式脂肪及霉菌毒

素（包括食用油脂等食物中的黃曲霉毒素）的上限，亦會一併

就食用油脂中的芥酸及苯並 [a]芘等有害物質的上限提出建

議，以加強保障食物安全，我們計劃於下年度就這些建議諮詢

公眾。  
 

6. 我們了解到其他經濟體的食用油脂安全標準一般適用

於市面上供出售的產品（即鮮油或未經使用的食油），而非翻

用油或使用中的煮食油。目前，國際間未有就翻用油或使用中

的煮食油的安全標準達成共識，食品法典委員會現時未有相

關標準。正如我們的建議一樣，其他地方一般亦是以總極性化

合物及／或酸價作為翻用油或使用中的煮食油的品質指標。  
 
 
使用煎炸油業界指引  
 
7. 食用油脂在煎炸食物的過程中會出現化學變化，其中

高溫會使煎炸油發生熱反應，同時令食物中的水分蒸發並釋

放至油中，造成水解，而空氣中的氧氣亦會使煎炸油氧化。食

安中心的研究顧問參考了不同經濟體相關的指引，並透過在

本港進行市場調查所得的數據及資料，進行模擬本地食肆煎

炸食物的實驗，並對煎炸油中的苯並 [a]芘、芥酸、酸價、總

極性化合物等含量作化學分析。  
 
8. 實驗結果發現，煎炸油中的苯並 [a]芘及芥酸含量不會

因重覆使用而增加，煎炸油的酸價和總極性化合物含量則會

隨著煎炸次數增加平穩上升，當中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較

高的食油（例如菜籽油）在煎炸食物時的酸價和總極性化合物

含量上升速度，較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較高的食油（例如大

豆油）為慢，因此較適合作煎炸食物用途。另外，實驗發現相

對於包裹炸漿的食物，煎炸沒包裹炸漿的食物較易影響煎炸

油的品質。  
 
 
業界諮詢  
 
9. 研究顧問根據上述指標在模擬煎炸實驗過程中所產生

的變化和結果，草擬了指引初稿，當中提出了使用煎炸油的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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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建議和評估煎炸油品質的指標，包括顏色、氣味、發煙點和

泡沫等，以及在哪種情況下應更換煎炸油。顧問透過多次業界

諮詢會議及實地探訪等廣泛諮詢業界（包括食肆廚師、管理人

員及經營者），並邀請個別食肆試行指引中的建議。諮詢過程

中共接觸了過百名業界人士，以評估指引擬稿的可操作性及

業界的接受程度。

10. 受訪業界人士普遍認同指引中的建議可應用於日常的

操作而且有助改善煎炸油及油炸食物的品質。研究顧問亦適

當採納了業界的意見，令指引更切合他們運作上的需要。

進一步推廣及宣傳工作

11. 食安中心正陸續向業界廣泛介紹及宣傳指引，在不同

地區舉辦業界講座，為各類餐飲場所，例如食肆、工廠食堂、

院舍、醫院等業界員工詳細講解指引，以及透過食安中心的電

子刊物、社交平台、網站等加深業界對指引的認識，並鼓勵及

協助業界採用當中的建議。食安中心亦會就指引中的使用煎

炸油建議印製小冊子與海報（附件二），並會派發到各區食

肆，方便業界於工作間使用。

12. 食安中心會適時檢視食肆使用煎炸油的習慣，以及業

界採用及實踐指引內建議的情況。

徵詢意見

13. 請各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

食物及衞生局

食物環境衞生署

二零一九年十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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